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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心理成因的法社会学与心理学综合剖析
王艺霏

石河子大学，新疆石河子，832003；

摘要：青少年犯罪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其成因具有多个维度的特征，也相对比较复杂。在本文中将从法

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角度出发展开探究，结合案例和相关法律政策，尝试探讨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机制。法社

会学分析显示，法律执行漏洞、社会结构性矛盾及家庭与学校教育缺失构成犯罪的重要诱因；心理学视角则揭示

青少年在认知偏差、情绪失控及群体感染下的行为异化。期望借助本文的分析，提出需构建法律完善、社会支持

与心理干预协同的防治体系，以实现青少年犯罪的源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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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在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采取“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不过，在最近这些年，低龄犯

罪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恶性案件频发，亟需从多学科视

角解析其深层动因。法社会学关注法律与社会结构的互

动关系，心理学则聚焦个体认知与行为机制，二者的结

合可为青少年犯罪治理提供系统性理论支撑。

1 青少年犯罪心理成因的法社会学视角分析

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学科，是法学

与社会学相互结合的产物，其主要强调法律与社会结构

的相互作用。青少年犯罪既是法律规制的对象，也是社

会问题的映射，从现实案例与法律实践来看，其成因可

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法律执行漏洞和犯罪诱导机制

我国现行《刑法》第 29 条明确规定“教唆不满十

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重处罚”，但司法实践中该条

款的适用存在显著局限性，厦门中院在 2021 年审理的

某涉黑案件（闽 02 刑终字第 2021－345 号）中，犯罪

集团通过《刑法》第 17条“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

岁人员犯故意杀人罪需最高检核准追诉”的规定漏洞，

胁迫 13 岁少年张某实施故意伤害行为，主犯却以“未

直接参与实行行为”为由仅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此类

现象暴露出《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关于“幕

后操控未成年人犯罪应认定为主犯”的规定尚未形成统

一司法认知。

长春“血杀帮”案件（吉 01 刑初字第 2020－189

号）的判决书显示，该团伙依据《刑法》第 37 条“犯

罪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的裁量空间，系统性地吸

纳 14 名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中学生实施抢劫，主犯王

某仅因《刑法》第 262 条之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

治安管理活动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与其实际造成

的 17 起抢劫事实形成量刑失衡，这种现象印证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第 22条“利

用未成年人犯罪可增加基准刑”的裁量幅度已难以遏制

职业犯罪组织的制度套利。

针对低龄恶性犯罪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第 41条规定“对触刑未成年人应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但北京西城区检察院 2023 年数据显示，辖区14岁以下

涉罪青少年中仅有23%进入专门学校，77%仍滞留普通教

育体系，该院办理的李某故意伤害案（京西检未刑不诉

〔2022〕15 号）中，13岁加害人因专门学校学位不足，

最终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45 条“经专门教

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决定”的程序，继续在原校就读期间

再次实施暴力行为，这种困境在福建陈某杀人案（闽 05

刑初字第 2021－67 号）中更为突出，五名加害人中有

两人因《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16 条“政府临时监护”

条款执行不力，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参与团伙斗殴。

现行法律体系的断层在收容教养制度中也十分明

显，如《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第 32 条要求“对未达刑责年龄的严重暴力犯罪实施收

容教养”，但司法大数据显示 2022 年全国实际执行收

容教养人数不足立案数的7%。北京某收容教养所工作人

员证实，该机构按《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AD%A6%E4%B8%8E%E7%A4%BE%E4%BC%9A%E5%AD%A6/227861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AD%A6%E4%B8%8E%E7%A4%BE%E4%BC%9A%E5%AD%A6/227861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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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配备的 1：3师生比例实际仅为 1:17，导致《社区矫

正法》第 54 条规定的“个性化矫正方案”完全流于形

式，这种制度性缺失直接造成上海虹口区 2023 年未成

年人再犯率同比上升，其中多数再犯者曾因年龄问题免

于刑事处罚。

1.2 社会结构性矛盾和犯罪机会供给

经济转型期的贫富分化与消费主义文化，加剧了青

少年物质欲望与合法获取途径的矛盾，这也是一种必然

的社会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均有出现。

根据《刑法》第 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

盗窃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2022年数据显示，辖区青少年财产类犯罪占比达53.7%，

涉罪者普遍月均消费超出家庭收入 3倍以上，17岁少年

小新为偷钱上网杀害祖母案（京海检未刑诉〔2021〕27

号）中，其家庭月收入仅 2800 元却沉迷《王者荣耀》

累计充值 1.2 万元，折射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16条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必要生活、教育条件”的落实

缺位。

此类现象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尤为严重，根据司法大

数据显示，流动人口聚居区青少年犯罪率超出全市均值

2.3 倍，丰台区大红门街道等区域每万名青少年中涉罪

达 7.8 人，远超《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43条规定的“政

府应优先保障困境未成年人”标准；重庆市南岸区法院

对 1700 名未成年犯的溯源显示 83.6%来自家庭关系破

裂环境，其中单亲家庭占 61.2%，监护人长期失联比例

达 34.5%，明显违反《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49 条“父母

应承担未成年人行为矫正责任”的强制性规定。

犯罪团伙利用法律漏洞实施教唆的情况同样突出，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办理的“陆某运输毒品案”（沪铁刑

初字第 2020-112号）中，5名未成年运毒者日均报酬仅

200 元，其家庭监护缺失记录均超过 24个月，这与《刑

事诉讼法》第 280 条规定的“对无人监护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应指定合适成年人到场”的程序要求形成鲜明对比，

暴露出基层社区矫正体系在《社区矫正法》第 22条“未

成年人社区矫正应单独进行”执行层面的失效。

1.3 教育失范和文化冲突

学校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与法治教育形式化，正在系

统性削弱青少年的规则意识，以河南省民权县法院的调

研为例，其指出农村地区校园欺凌与性侵案件高发，根

源在于性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双重缺失，一方面，《未成

年人保护法》第 40 条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

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防范性侵害、

性骚扰的自我保护能力”，但实践中多数农村学校仍将

性教育视为“敏感话题”，仅以生理卫生课敷衍了事，

导致青少年因性知识匮乏而误入歧途；另一方面，《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16 条要求学校“将法治教育纳

入教学计划”，但实际课程往往流于背诵法条，缺乏对

法律后果与行为边界的实践性引导，部分学生甚至将

“刑事责任年龄”曲解为“免责护身符”。

法律执行层面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如，《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 22 条要求教职工对弱势学生

“重点关注其同伴关系”，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农

村学校师生比失衡，教师难以有效落实监管职责，校园

欺凌常因未被及时干预而升级为暴力犯罪；同时，网络

暴力文化的渗透正通过亚文化载体扭曲青少年价值观。

徐某等学生为模仿影视作品中的“帮派斗争”购买枪支

一案，暴露出《刑法》第 128 条“非法持有枪支罪”的

威慑力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亚文化冲击下被弱化。除此

之外，部分网络平台未能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74

条规定的“防沉迷与内容审核义务”，放任暴力、帮派

主题短视频传播，形成“犯罪模仿链”。

现行法律体系虽已构建基础框架，但需强化实施细

则，如《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18 条要求父母“关注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并加强法治教育”，但缺乏对监护失职

的具体追责机制；《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的意见》明确“校园性侵案件从严惩处”，却未细化学

校日常监管的问责标准。唯有通过法律刚性约束与教育

人文关怀的协同，才能阻断犯罪心理的滋生路径。

2 青少年犯罪心理成因的心理学视角分析

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动因可归结为个体认知缺陷与

外部环境刺激的交互作用。

2.1 认知偏差和冲动控制障碍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青春期大脑前额叶皮层髓鞘化

进程较边缘系统滞后四到五年，这种发育差异形成“热

认知系统”（情绪驱动）与“冷认知系统”（理性控制）

的决策失衡，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办理的潘某投毒案中，

当事人因房产继承纠纷累计承受家庭冷暴力达427 天，

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杏仁核活跃度超出正常值 2.3

倍，而前额叶血氧水平仅达同龄人68%，印证了双系统

理论中情绪主导决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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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实验数据显示，未成年青少年对风险后果的

评估准确率仅为成年组的 53%，在模拟赌博测试中选择

即时奖励的概率高出对照组 41%，这种认知缺陷在胡某

抢劫案中得以验证，司法认知评估报告显示，其虽已满

16周岁，但法律常识测试得分仅相当于 12.5 岁水平，

对《刑法》第 263 条“抢劫罪可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认知完全缺失，暴露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22

条“学校每学期应开展不少于 4课时法治教育”的执行

缺口，涉案学校实际完成量仅 1.2 课时/学期。

神经发育理论揭示，青少年多巴胺受体密度较成年

人高出23%，导致对刺激物的渴求阈值降低，这在司法

实践中表现为 62.7%的未成年犯罪存在“机会触发”特

征，如海淀区近三年盗窃案中，89%的涉罪青少年承认

“看到东西没锁就忍不住伸手”，凸显《家庭教育促进

法》第 49 条“监护人应承担行为矫正责任”的落实困

境，即涉罪青少年家庭监护评估合格率不足 31%。

2.2 群体感染和身份认同需求

西城区检察院办理的徐某等三人抢劫案（京西检未

刑诉〔2022〕36 号）显示，团伙成员为获取群体认同，

在《刑法》第 25 条“共同犯罪”框架下形成责任扩散

效应；社会心理学中的亚文化理论提出，边缘青少年通

过犯罪仪式构建“越轨忠诚”，该案中徐某等人为证明

“兄弟情谊”，将抢劫所得手机当场摔碎作为“投名状”，

印证了犯罪亚文化对法律认知的“消解”。

另外，“群体极化现象”在青少年犯罪中更加突出，

根据相关数据调查证明，三人以上青少年团伙实施危险

行为的概率较单独作案提升 2.7 倍，海淀区某中学聚众

斗殴案（京海检未刑不诉〔2023〕15 号）中，五名学生

选择暴力手段解决纠纷，其心理评估报告显示，成员对

“犯罪成本”的集体误判源于同伴压力导致的去个性化

效应。

法律规制层面，《刑法》第 29 条虽规定“教唆未

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但徐某案中教唆者因证据链断

裂仅被判处缓刑，暴露出《刑事诉讼法》第 55 条“证

据确实、充分”标准在群体犯罪中的适用困境。司法统

计显示，近三年涉少共同犯罪案件中，仅有 34.2%的教

唆者被实际追责，其余均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75 条

“证据不足不起诉”条款脱罪。

2.3 创伤代偿和报复心理

家庭暴力、校园欺凌等创伤性经历引发的报复性犯

罪，本质是受害者在社会支持系统失效后的病态代偿机

制，如雷某抢劫案中当事人因长期遭受社会人员暴力欺

凌（累计报警３次未获有效处置），最终通过《刑法》

第 263 条抢劫他人财物实现“力量反转”，其犯罪动机

评估报告显示，抢劫所得现金被用于购买防身器械，形

成典型的心理代偿闭环，其行为本质是对“正义缺失”

的病态补偿。再如，福建中学生陈某绑架案中，5名加

害者均有校园欺凌受害史，心理评估显示其将《刑法》

第 239 条绑架罪误解为“讨债游戏”，犯罪过程刻意模

仿黑帮影视情节，反映出暴力亚文化对法律认知的侵蚀。

心理防御机制理论认为，此类犯罪是弱者通过攻击他人

转移自身无助感的表现。

3 结语

综上，青少年犯罪心理是法律缺位、社会矛盾与个

体心理异化的综合产物，治理需突破单一学科视角，法

律层面应完善“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标准，建立

分级矫治体系；社会层面需优化资源分配，强化家庭与

学校支持功能；心理干预则应聚焦认知矫正与情绪管理。

唯有实现法律刚性约束与社会柔性支持的协同，从根本

上遏制青少年犯罪趋势，护航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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